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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部监督事务厅关于 2003 年 8 月至 2004 年 7 月期间联合国

基本建设总计划的报告 
 

  秘书长的说明
*
 

 

1. 按照大会1994年 7月 29日第 48/218 B号决议、1999年 12月 23日第 54/244

号和 2002 年 12 月 20 日第 57/292 号决议，秘书长谨转交所附主管内部监督事务

副秘书长送交给他的关于联合国基本建设总计划的报告，请大会注意。 

2. 秘书长注意到本报告所反映的情况并赞同报告提出的意见。这些意见将有助

于做好总计划的管理工作。 

 
 

 
*
 本报告未能在 后期限前提交，因为当时审查还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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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部监督事务厅关于 2003 年 8 月至 2004 年 7 月期间联合国

基本建设总计划的报告 
 

 摘要 

 2003 年 8 月至 2004 年 7 月期间，内部监督事务厅（监督厅）对同联合国基

本建设总计划有关的活动进行了持续审计，包括对加强安保项目施工阶段的情况

进行审计。按照第 57/292 号决议就其任务所做的规定，监督厅监测活动的目的是

要确定基本建设总计划办公室及联合国其他负责执行基本建设总计划项目的部门

及办公室是否制定和实施了适当的内部控制措施。监督厅审查了总价值达 5 900

万美元的合同。 

 根据审查，监督厅得出结论认为，大会为基本建设总计划各项活动所批的资

金，基本上是按照《联合国财务细则》的规定来使用的。但是，监督厅发现，联

合国的操作程序以及与施工合同有关的文件需要改进，以保证基本建设总计划项

目的执行效率并节约资金。 

 监督厅关切的是，加强安保项目的施工文件可能还不够妥善，因为施工经理

和合同管理者没有参与设计阶段的工作。另外，在可施工性审查过程中，已发现

施工文件中存在不一致之处并且有节约费用的可能性，而基本建设总计划办公室

在索取承包人估价书之前显然没有处理这两个问题。这可能会导致项目执行的拖

延及成本超支。另外，监督厅发现承包商没有就加强安保施工合同的执行提供足

够的担保。应当指出，监督厅已经对加强联合国房地安保与安全批款的使用和管

理情况进行了一次相关审查，并正在通过一份单独的报告，向大会说明审查的结

果。 

 基本建设总计划办公室在采购司和法律事务厅的支持下，已经执行或正在执

行监督厅就如何解决其在审查中指出的各种问题而提出的大多数建议。 

 监督厅将继续对基本建设总计划进行监督，也需要得到必要的支助和资源，

来完成这些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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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按照大会 2002 年 12 月 20 日第 57/292 号决议的规定，内部监督事务厅（监

督厅）现提交其第二份关于基本建设总计划的报告。本报告概述了监督厅在 2003

年 8 月至 2004 年 7 月期间开展的监督活动。在这一期间内，秘书处采购了联合

国基本建设总计划设计阶段所需的建筑和工程服务，并采购了加强安保项目所需

的安保施工服务，现在这方面的工作由基本建设总计划办公室负责。截至 2004

年 6 月 30 日，共签定了七份合同，总金额约 5 900 万美元。其中六份合同涉及

基本建设总计划的设计阶段，一份涉及加强安保项目的施工。管理事务部提供的

关于这些合同的 新数据见本报告附件。 

2. 在报告所述期间，监督厅审查了基本建设总计划设计阶段及加强安保项目施

工阶段的索取承包人估价书以及有关的投标报价及合同文件。监督厅派人参加了

20 多次与采购过程相关的会议，通过正式或非正式方式提出了意见和建议。监督

厅高兴地报告，它得到了基本建设总计划办公室、采购司和设施管理司、中央支

助事务厅等负责执行该计划的各部门和办公室的通力合作，也得到了法律事务厅

的通力合作。 

 

 二. 基本建设总计划办公室的组织和资源 
 
 

3. 基本建设总计划办公室执行主任于 2004 年 2 月离开后，该办公室自 2004 年

4 月开始由一名 D-2 职等的代理主管负责。2004 年 6 月，预算司根据前任执行主

任在 2003 年 6 月向主管管理事务副秘书长提出的建立新组织结构的请求，核准

了该办公室 2004 年的员额配置表。监督厅认为，新核准的员额配置表（包括 11

名专业人员和 9 名一般事务人员）显示，在确保该办公室对基本建设总计划设计

阶段进行充分管理方面已取得重要进展。 

 

 三. 监督厅在报告所述期间的监督活动 
 
 

4. 在报告所述期间，监督厅开展了若干审计及其他与基本建设总计划有关的重

要监督活动，详情如下。监督厅一般会在会议期间或在审查基本建设总计划办公

室提供的文件之后立即提出评论意见或建议，以确保所提的意见和建议能够在招

标筹备或合同谈判过程中得到考虑。法律事务厅提出评论意见认为，管理事务部

和监督厅可考虑一下，监督厅的实时参与是否使得合同的谈判和签定过程过于复

杂化，增加了不必要的负担，因为采购司和法律事务厅不仅在合同谈判期间而且

在合同签定后都必须处理监督厅提出的同样关切。监督厅注意到，基本建设总计

划办公室已经考虑并执行了合同谈判期间提出的大多数建议。正如上所述，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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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利用这一方法报告意见，以确保这些意见能够尽快得到考虑。不过，监督厅将

会同基本建设总计划办公室协调，试图简化报告程序。 

5. 监督厅根据其所做的审查，得出结论认为，大会为基本建设总计划活动核批

的资金正在按照《联合国财务条例》得到利用。不过，监督厅发现，联合国施工

合同方面的文件，包括索取承包人估价书、一般和特殊条款及程序等都必须得到

加强，从而本着厉行节约的原则高效率地执行基本建设总计划项目。法律事务厅

就此指出，它已经编写了一份总计划施工阶段的示范施工合同草稿，并咨询外部

有关专家的法律意见。 

 

 A. 对联合国施工合同标准文件及程序妥当性的审计 
 
 

6. 此项审计活动所评估的是，施工服务的采购过程中使用的联合国标准文件，

包括索取承包人估价书、合同、一般条款、一般要求和特殊条款，是否符合签订

合同的要求。在 2004 年 6 月定稿的一份审计报告中，监督厅得出结论认为，联

合国现行的施工服务采购程序应当得到加强，以适应基本建设总计划项目的复杂

性和规模。基本建设总计划办公室同意监督厅的意见并指出，获得方案管理服务

合同的公司（见下文第 9 段）将提供项目管理政策、程序、准则以及一份手册。 

7. 监督厅在其报告中建议，基本建设总计划办公室应在法律事务厅和采购司的

支持下，加强并在合同文件中纳入有关条款，就对分包商的要求和资格预审程序、

付款方式、保留记录的要求、拆除程序和搭建脚手架的程序、同其他单位协同作

业以及项目收尾程序等问题做出规定。监督厅还建议，基本建设总计划办公室应

使用东道国评估承包商业绩的行业标准程序，这比联合国使用的评估程序更适合

于施工项目。 

8. 基本建设总计划办公室接受了监督厅的大多数建议，并就其他建议做出了令

人满意的澄清，监督厅也因此撤回了这些建议。监督厅认为，这一举措有助于加

强施工合同文件以及合同的执行和控制程序。 

 

 B. 对为方案管理服务索取承包人估价书工作的审查 
 
 

9. 2003 年 11 月，基本建设总计划办公室为方案管理服务开始索取承包人估价

书，这些服务是为了协助对各建筑和工程公司的设计活动进行监督和总体协调。

七个工程和（或）施工公司提交了估价书，其中五个公司被初步选中，还要提出

自己 好的和 后的报价。基本建设总计划办公室和采购司正在对这些报价进行

审查，并将 后选定一个承包商。监督厅参加了这七个公司的口头表述，并提出

了一些其他领域，在这些领域中待选的供应商需要展现足够的经验，如方案管理、

施工管理、翻修和艺术品的保护等。监督厅还提出，基本建设总计划办公室应考

虑一个公司的可用资源及其对纽约大都市区正在进行的主要施工工程的了解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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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因为这些因素会影响联合国总部翻修期间的劳动力市场情况。另外，监督厅

还参加了各公司就自己的商务估价所做的表述，并对它们提交的劳动时数和有关

价格进行了审析。基本建设总计划办公室考虑了监督厅的所有建议。 

 

 C. 对基本建设总计划设计阶段合同的审查 
 
 

10. 联合国同专业公司签订了合同 A 至 F（见附件），为翻修工程提供设计和工程

服务。监督厅在向大会第五十八届会议提交的报告（A/58/342）中得出结论认为，

为选择基本建设总计划项目设计阶段的建筑和工程公司而进行的索取承包人估

价书工作进展得令人满意，有一定理由确信，此进程是透明和公正的，而且已采

取了适当的内部管控措施。监督厅 近的一次审查活动着重审查了收到供应商报

价后的合同进程，并审查了基本建设总计划办公室为合同 A 至 F 中的一般服务制

定监测程序的情况。 

11. 所有六项合同应使用统一合同文本，根据每一工程所涉范围做必要改动。就

此，基本建设总计划办公室寻求监督厅的意见。监督厅支持基本建设总计划办公

室根据东道国的类似做法以及建筑施工行业的常规而提出的这一概念。监督厅审

查了拟议的统一合同文本草稿，以确保联合国能获得足够的保证，设计文件不会

出现疏漏，监督厅对其审查的结果感到满意。法律事务厅提出评论意见，建议本

组织在符合本组织利益的情况下可遵循东道国的惯例。本组织虽不受东道国的管

辖，但在合同方面须遵守商业法的一般原则。法律事务厅认为，每一合同应当单

独谈判，以便达成的合同能够最充分地保护本组织的利益。监督厅赞同这些评论

意见，并希望指出，它也认为，在基本建设总计划方面，东道国的管理是一个有

益的参照，但不是非遵循不可的规定。监督厅还认为，使用统一的合同文本是

有效的办法，但这并不妨碍本组织就每一项合同进行单独谈判。 

12. 监督厅在各专业公司向基本建设总计划办公室表述自己的行动计划时，当场

提出了若干意见。另外，监督厅就后者为评估各合同中的一般服务而制定的程序，

也提出了评论意见。监督厅的评论意见和建议被接受，并被纳入合同文件及监测

程序，从而使之得到加强。 

 

 D. 联合国总部的加强安保项目 
 
 

13. 监督厅进行了评估活动，以便确定在招标之前是否拟定并独立审查了加强安

保项目的范围、图纸、规格以及费用估计数等，以便确保施工文件的准确性和完

整性。按照建筑施工行业的标准常规，应当进行这样一次审查，即所谓的可施工

性审查，并在索取承包人估价书之前处理好审查者指出的有关问题。大会 2004

年 6 月 18 日第 58/295 号决议规定，须采取措施加强联合国房地的安保与安全。

根据这一规定，监督厅还完成了一次深入的相关审查，审查了 2002-2003 两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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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为实施上述措施而核批的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情况。此项审查的结果将单独向

大会报告。 

14. 基本建设总计划办公室将基本建设总计划中安保工程的初步设计文件用于

加强安保项目，这为合同 F 所涉及的规模大得多的安保方案(见附件)提供了一个

依据。然而，监督厅指出，该办公室仅仅对规格文件和图纸进行了有限的可施工

性审查。可施工性审查表明，应当解决合同图纸和具体规格之间存在的若干差异，

澄清模糊语言，在若干处须设法符合《纽约市电气法规》的要求，并应厉行节省。

监督厅没有发现证据表明基本建设总计划办公室后来采取了措施，在索取承包人

估价书之前解决了这些问题。基本建设总计划办公室就此进行了澄清，解释说，

可施工性审查也覆盖了施工的各阶段文件和顺序规划。审查中提出的评论意见在

最后的合同图纸中得到了体现，这些图纸已于 2003 年 6 月底公布给竞标人。另

外，还以订正的形式，根据竞标人在审查图纸过程中提出的意见，进行了进一步

的调整。 

15. 监督厅还指出，在加强安保项目的设计阶段，施工经理和合同管理者没有到

位，没有对施工文件进行质量保证审查，包括对关于范围的报告、费用估计数、

规格及图纸、以及价值工程报告进行审查。监督厅认为，施工文件可能有不一致

或低效率之处，这些因素又会造成项目的延迟和成本超支。监督厅将于近期完成

对施工文件的审查，并将向基本建设总计划办公室报告审查结果和建议。 

16. 监督厅审查了承包商甄选过程，并建议基本建设总计划办公室设法获取关于

可能的承包商、分包商和顾问的背景调查报告。这一建议立即得到了执行，并导

致一名分包商失去资格。监督厅还建议在索取承包人估价书中增加一项要求，要

求承包商、分包商和顾问对将在其手下为联合国项目工作的雇员进行背景调查，

这也是东道国建筑施工行业及政府合同的惯例。法律事务厅指出，这一问题在《联

合国合同的一般条件》第 3 条中已经得到解决，如果执行此项建议，反而会缩小

调查范围。法律事务厅表示，鉴于 2001 年 9.11 事件，如果本组织要求进行这样

的背景调查，这一问题应当由安保和安全处来进行审查。监督事务厅将就这一问

题同管理事务部和法律事务厅继续采取后续行动。另外，监督厅就该项目施工合

同草稿的若干条款提出了一些评论意见。这些意见大多数被接受，并被纳入其后

合同草稿的订正之中。 

17. 监督厅审查了选定的承包商就合同的执行所做的担保，并得出结论认为，联

合国的利益没有得到充分保障，因为同其在施工合同方面的通常做法相比，中央

支助事务厅所接受选定承包商的担保比较低。这些担保仅仅为价值 2 160 万美元

的项目提供了 17.5％（或 380 万美元）的保护，这低于联合国 27.5％（即 590

万美元）的标准要求，也低于行业中 210％的担保率（或为 4 540 万美元）。另外，

监督厅认为，采用信用证替代正常的性能保证书，使联合国获得的保护减少，更

容易受到承包商执行不力的影响。法律事务厅并没有就担保金额进行评论，但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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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说，信用证和性能保证书一样，应当是不可撤回的。其付款不需经过仲裁或司

法判定，而且发证行立即支现，没有拒绝或追索权。管理事务部表示，它和监督

厅一样，支持获取最高的担保金额，但指出，当时合同过程已经陷入停滞状态，

而如果什么措施都不采取，后果只会更严重。因此，法律事务厅和采购司找出了

一条实际可行的提供一定保护的办法。 

 

  四. 结论 
 
 

18. 在下一次报告期间，监督厅将着重审查建筑和工程合同的执行情况。在本报

告所述期间，监督厅利用从基本建设总计划批款中拨给监督厅的资金，聘用了一

名短期审计员。但这还不够用来进行大会在第 57/292 号决议中打算进行的监督

工作。监督厅不得不指派一名高级审计员，组成专门负责基本建设总计划的审计

组。根据 2005 年以及此后设计阶段结束前的几年中预计将开展的基本建设总计

划活动情况，监督厅估计至少需要 600 个工作日来审计有关活动。这就需要在施

工审计和有关问题方面富有经验的两名专职审计员，并需要监督厅和内部审计司

管理层的参与。管理事务部提出评论意见认为，基本建设总计划供资开展的活动

将会比原计划少，因为资金方面有问题。至于有经常预算供资的安保和安全升级

活动涉及的问题，经常预算第 30 款“内部监督”已经提供了这方面的内部审计

资金。监督厅注意到管理事务部的评论意见，并想强调，仅仅靠目前拨给监督厅

的基本建设总计划审计经费是不够用来进行充分审计的。因此，监督厅重申，应

当增加监督经费，以便能够配备两名专职审计员。 

 

          主管内部监督事务副秘书长 

          迪利普·奈尔（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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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基本建设总计划（设计、施工文件和施工管理阶段）以及加强安保项目

的各项合同 
 

合同 

基本建设总计划 

构成部分 

合同签字 

日期 

设计
阶段

建筑文件
阶段

建筑管理 

阶段 

额外/其他
服务

合同
金额

A 功能搬迁方案 2/1/04 523 273.00 171 565.00 85 783.00 77 204.00 857 825.00

B 基础设施，地下室，车

库，北草坪和训研所大

楼 25/6/04 2 513 567.50  4 524 421.50 3 016 281.50 2 214 901.00 12 269 172.50

C 大会和会议楼 25/6/04 2 883 713.25 5 190 683.85 3 460 455.90 11 534 853.00

D 秘书处和南配楼 截至2004年8

月 1 日，合同

尚未签订。 1 664 604.70  2 996 288.60  1 997 525.70 6 658 419.00

E 达格·哈马舍尔德图 

书馆楼 25/6/04 519 491.75 935 085.15 623 390.10 2 077 967.00

F 安保 25/6/04 1 053 110.00 1 895 598.00  1 263 732.00 4 212 440.00

 共计   9 157 760.20 15 713 642.10 10 447 168.20 2 292 105.00 37 610 676.50

加强安保项目 加强联合国总部安保

项目-施工阶段 31/3/04 21 579 506.00 21 579 506.00

 基本建设总计划和加强安保项目共计 59 190 182.50

 

注 

1
 有关数字以美元为单位。 

2
 2003 年 2 月为基本建设总计划设计阶段索取承包人估价书（RFPS 466），其中包括六个独立的合同领域（合同 A 至 F）。 

3
 截至 2004 年 6 月 30 日，还未进行与合同有关的付款。 

4
 合同 D中所列的有关金额是工程和建筑公司的财务估价中提出的。 

 


